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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开办〔2021〕5号                      签发人:杨清旺

关于上报2021年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深入扎实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发[2021]6号）》文件精神。为了有序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发放和做好财政贴息工作，促进扶贫小额信贷业务健康发展，更好发挥金融扶贫支持作用。梁河县扶贫办结合实际编制了《梁河县2021年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于2021年4月7日，经梁河县2021年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第一次联席会议研究通过（县扶贫办、财政局，县人行、农商行、农行、邮储银行等部门相关人员参与评审）。现将“方案”上报梁河县人民政府，请予批复实施为盼！
妥否，请示。

附件：《梁河县2021年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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